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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

政府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关于一般公共预算的情况说明

总体情况: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2026年年初预算总收

入安排 353114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数（下同）增加 29108

万元，增长 8.98%。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682 万

元，较上年年初预算数减少 10944 万元，下降 39.61%；上级

补助收入 271515 万元（返还性收入 1818 万元、一般性转移

支付收入 252560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7137 万元）、

上年结转收入 57299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85 万

元，债务收入（债务转贷收入）6433 万元。2026 年年初预

算总支出安排 353114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数增加 29108

万元，增长 8.98%。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9048 万元，

较上年年初预算数增加 32172 万元，增长 10.15%；上解支出

2276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数增加 100 万元，增长 4.60%；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5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数增加 78

万元，增长 1114.29%；债务还本支出 1705 万元，较上年年

初预算数减少 3242 万元，下降 65.53%。

（一）收入情况

2026 年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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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16682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486 万元，增长 3.00%。

具体安排为：

1.增值税 450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增加 272 万元，

增长 6.43%；

2.企业所得税 230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增加 361 万

元，增长 18.62%；

3.个人所得税 90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增加 19 万元，

增长 2.16%；

4.城市维护建设税 151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增加 70

万元，增长 4.86%；

5.房产税 30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减少 143 万元，

下降 32.28%；

6.印花税 23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减少 3 万元，下

降 1.29%；

7.城镇土地使用税 70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减少 129

万元，下降 15.56%；

8.土地增值税 22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减少 40 万元，

下降 15.38%；

9.车船税 60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增加 17 万元，增

长 2.92%；

10.耕地占用税 20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增加 132 万

元，增长 1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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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契税 90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减少 201 万元，下

降 18.26%；

12.资源税 14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增加 8 万元，增

长 6.06%；

13.环境保护税 5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增加 1 万元，

增长 2.04%；

14.其他税收收入 10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增加 2 万

元，增长 25.00%；

15.非税收入 4122 万元，较 2025 年执行数增加 120 万

元，增长 3.00%。

(二)支出情况

2026 年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353114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29108 万元，增长 8.98%。

具体安排为：

1.—般公共服务支出 33305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7231 万元,增长 27.73%；

2.外交支出 21 万元，上年无数据；

3.国防支出 113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3万元, 增

长 13.00%；

4.公共安全支出 9012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357

万元,增长 4.12%；

5.教育支出 68820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883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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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增长 14.73%；

6.科学技术支出 303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6 万

元, 增长 5.57%；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985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

算增加 1151 万元, 增长 40.61%；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152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

加 10819 万元，增长 19.55%；

9.卫生健康支出 32762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8520

万元, 增长 35.15%；

10.节能环保支出 7518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664

万元，下降 8.12%；

11.城乡社区支出11268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7417

万元，增长 192.60%；

12.农林水支出 48259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251

万元，下降 0.52%；

13.交通运输支出 32681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2792 万元，增长 64.32%；

1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55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

算减少 252 万元，下降 61.92%；

1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04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149 万元，下降 42.21%；

16.金融支出 90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8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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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025.00%；

17.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166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

算增加 390 万元，增长 50.26%；

18.住房保障支出11327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2706

万元，增长 31.39%；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9593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

算增加 5018 万元，增长 109.68%；

20.预备费 300 万元，与上年一致；

21.其他支出 11133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30929

万元，下降 73.53%；

22.上解支出 2276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00 万元，

增长 4.60%；

22.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5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

加 78 万元，增长 1114.29%；

23.债务还本支出 1705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3242

万元，下降 65.63%；

24.债务付息支出 881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951

万元，下降 51.91%。

二、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一）2026 年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安排 30972 万元, 较上年年初预算数增加 6441 万元，增

长 26.26%。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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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032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

算数减少 3668 万元,下降 34.28%。原因：2026 年度可供出

让的国有土地减少；

2.上级补助收入 615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数减少 906

万元,下降 59.57%；

3.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6140 万元，上年无数据；

4.上年结转收入 7185 万元。

（二）2026 年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安排 30972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数增加 6441 万元，增

长 26.26%。具体为：

1.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22 万元，主要用于地方旅游开发

项目补助支出；

2.节能环保支出 300万元，主要用于节能环保项目支出；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2346 万元，主

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4.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3513 万元，主要用于城

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5.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1743 万元，主要用

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支出；

6.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841 万元，主要用

于移民补助、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支出；

7.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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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9 万元，主要用于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和其他地

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8.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590万元，主要用于社会福利、

体育事业、残疾人事业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

出；

9.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2188 万元，用于偿还 2026 年到期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息；

10.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8900 万元，用于偿还 2026 年到

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本金。

三、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6 年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

万元，为上年结转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 万元，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四、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由

省级统筹预算，失业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及生育保险基金由市级统筹预算。2026 年全县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计收入 15426 万元，较上年执

行数减少 7299 万元，下降 32.13%。其中：个人缴费收入 2187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11553 万元，利息、转移收入等其他收

入 1686 万元。上年结余 438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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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计支出 10738

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加 326 万元，增长 3.13%。其中：待

遇支出 10717 万元，转移支出等其他支出 21 万元。年末滚

存结余 48546 万元。

五、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6 年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财政转移支付预算安排

277948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数增加 29658 万元，增长

11.94%。其中：返还性收入 1818 万元，与上年持平；一般

性转移支付 252560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増加 13275 万元，

增长 5.55%；专项转移支付 17137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增

加 15220 万元，增长 793.95%；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6433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63 万元，增长 22.07%。

1994 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引入了税收返还制度。

现行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

成品油价格返还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以及营改增税收返还，

其性质是维护既得利益，是旧体制的延续，不具有均等化功

能。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一种财力性补助，为均衡地区间的基

本财力，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转移资金，这类转移支

付主要包括体制补助、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奖补资金、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固定数额补助、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欠发达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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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以及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

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住房保障、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最

大，是有效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一项

重要财政制度。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按照相关标准和计算方

法，采取因素法编制（由省级分配下达）。

专项转移支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设立，用

于办理特定事项的转移资金。专项转移支付按照集中资金、

突出重点、专款专用的要求，重点用于公共安全、文化体育

与传媒、农林水、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交通

运输、节能环保等领域。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根据项目对应的

具体管理办法，采取项目法或者因素法编制（由省级分配下

达）。

六、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26 年我局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决策部署，紧扣“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目标，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与

财政管理改革要求，以提质增效、结果导向、闭环管理为核

心，稳步推进预算绩效各项工作，持续破解财政资金使用低

效、绩效管控薄弱等难题，切实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

金使用效益，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0

（一）健全制度机制，夯实绩效工作规范化根基。制定

印发了《化隆县县级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

《化隆县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 《化隆县县级

部门绩效预算运行监控管理办法》《化隆县县级部门预算管

理综合绩效考评办法》和《化隆县预算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办

法》等系列制度文件，明确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目标、职责

分工、操作流程、结果运用等核心内容，厘清财政部门与各

预算单位的主体责任，确立“谁支出、谁负责，谁用钱、谁

担责”的工作准则。同时，依托青海数字财政系统，实现绩

效目标与预算编制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批复，将制度

要求转化为系统管控流程，推动绩效工作标准化、规范化运

行。

（二）严把事前关口，强化绩效源头管控。坚持绩效关

口前移，把事前绩效评估作为新增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入库

及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对年度新增项目、民生领域重点项

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重点审核项目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

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等内容。

2026年累计完成8个新增及民生领域重大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涉及资金 2181.35 万元，切实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精准

性。

（三）抓实目标管理，实现绩效全面覆盖。将绩效目标

编制作为预算管理的核心环节，要求所有预算单位在申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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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预算时，必须同步填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和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目标，细化量化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确

保绩效目标可量化、可考核、可实现。建立“单位申报、股

室初审、财政复审、”三级绩效目标审核机制，2026 年实现

县级 76 个预算部门、690 个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项目

涉及金额 138661.95 万元，绩效目标编制质量显著提升。

（四）强化运行监控。建立绩效运行“双监控”机制，

采取预算单位自行监控与财政重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项

目预算执行进度、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动态跟踪。各预算

单位 7 月、10 月对项目实施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开展自查，

及时发现绩效偏差；财政部门聚焦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

等重点领域项目，开展重点绩效监控，对资金拨付滞后、项

目推进缓慢、绩效目标偏离等问题予以通报，督促预算单位

及时纠正偏差，有效避免财政资金闲置、低效使用，确保资

金投向精准、用出实效。

（五）深化绩效评价质效，提升评价结果公信力。开展

绩效自评与财政重点评价工作，压实预算单位自评主体责任，

要求所有预算单位对年度支出项目、部门综合开展绩效自评，

实现自评全覆盖。财政部门在单位自评基础上，筛选资金规

模大、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强的重点项目，采取委托第三

方专业机构实地核查方式开展财政重点评价，形成完整绩效

评价报告，全面梳理项目实施成效与存在问题，确保评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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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客观、公正、精准，为后续资金安排提供有力依据，同时

规范评价报告审核流程，提升绩效评价公信力。

（六）狠抓结果应用，强化绩效约束效能。将绩效评价

结果作为预算调整、政策完善、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建立

评价结果与预算挂钩机制。对绩效评价优秀的项目，优先保

障后续预算资金；对绩效评价合格、存在轻微问题的项目，

督促整改后再安排资金；对绩效评价不合格、低效无效的项

目，削减或取消下年度预算。同时，将绩效评价结果在县政

府网站公开，主动社会监督，倒逼各预算单位强化绩效意识，

提升资金管理使用水平。

（七）加强培训宣传，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定期组织全

县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邀请上级财政部门专家，围绕绩

效目标编制青海数字财政系统运用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同

时，通过财政工作会议、政策宣讲、微信公众号推送等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预算绩效管理政策要求与工作成效，提升各

部门对绩效工作的重视程度，逐步形成“财政主导、部门参

与、全员落实”的良好工作氛围。

七、政府债务有关情况

（一）2025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截至 2025 年底，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法定政府债务

余额为 31.7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23.52 亿元，专项债务

8.25 亿元，分别占政府债务余额 74.03%和 25.97%。海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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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隆回族自治县政府债务无逾期，各项债务指标控制在预警

线以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债务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

（二）2025 年政府债务余额限额情况

海东市财政局下达化隆回族自治县 2025 年政府债务限

额（调整后）为 33.6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25.38 亿

元，专项债务限额 8.25 亿元。截止 2025 年底，海东市化隆

回族自治县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海东市批准下达的债务限

额以内。

八、名词解释

1.政府预算体系：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预算由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共同构成。《预算法》规定：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保持完整、

独立。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应当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

2.积极财政政策：也称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政府为防止

经济衰退而采取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通过增发国

债，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政府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等

财政手段，促进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扩大社会总需求，拉

动经济增长。

3.一般公共预算：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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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行使、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收

支预算。

4.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政府通过社会征收基金、收费,

以及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

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5.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

法律法规建立、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具

体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

6.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从政府出资

企业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

的各项收支预算。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增强政府

的宏观调控能力，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建立健

全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

战略性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集中解决国有企业发

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7.部门预算：是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

关系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

通俗的讲，就是“一个部门一本账”。

8.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经济社会管理职能需要而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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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货币资金，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形式，也是

政府履行职能的财力保障。

9.非税收入：是由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单位依法利

用行政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

共服务而征收、提取、募集的除税收和政府债务收入以外的

财政收入。

10.财政支出：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

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支付。近年来，全省财政

收入增速趋缓，但各项重点刚性支出规模持续扩大，如何进

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厉行节约,

严控一般性支出，提高支出绩效，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是

编制支出预算面临的新挑战。

11.预算信息公开：是指除涉密信息外，所有涉及财政

资金情况的公开，包括预算收支安排、预算执行、预算调整、

决算情况、绩效评价、财税政策和预算管理制度以及各部门

单位涉及财政资金的管理制度等的公开。

12.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为 PPP 模式）：指

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

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

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

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

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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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财政存量资金：是指存放于财政部门及预算单位而

未形成实物工作量的各类财政性资金（亦即结余结转资金）。

1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为了保持财政收支预算平

稳运行而建立的预算储备资金，其目的是以丰补歉。按照有

关规定，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主要从以下渠道筹集：公共财政

预算当年超收收入、公共财政预算财力性结余、政府性基金

滚存结余、统筹整合的专项资金和财政存量盘活资金。调节

基金主要用于弥补公共财政预算编制的收支缺口，弥补年度

预算执行终了因收入短收形成的收支缺口，解决党委、政府

决定的重大事项所需资金等。在安排或补充基金时在支出方

反映，调入使用基金时在收入方反映。

15.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指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和采购目

录，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或通过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服务

事项，以合同方式交予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根据后

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

务费用。其主要方式是“市场运作、政府承担、定项委托、

合同管理、评估兑现”，主要涵盖大多数公共服务领域，特

别是养老、教育、公共卫生、文化、社会服务等。

16.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指政府财政部门按年度编

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制度，报告的

内容主要包括政府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等）

及其解释、财政经济状况分析等。这项制度从根本上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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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财政决算报告制度仅报告当年财政收入、支出及盈余或

赤字的框架，能够完整反映各级政府所拥有的各类资产和承

担的各类负债，从而全面反映各级政府真实的财务状况。

17.政府投资基金：是指由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以

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

化方式，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的资金。按照相关规定,

投资基金设立应当由财政部门或财政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报本级政府批准，并控制设立数量，不得在同一行业

或领域重复设立基金。政府投资基金应按照“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运作，主要用于

支持创新创业、中小企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18.预算绩效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政府公共部门

目标实现程度为依据，进行预算编制、控制以及评价的一种

预算管理模式。其核心是通过制定公共支出的绩效目标，建

立预算绩效考评体系，逐步实现对财政资金从注重资金投入

的管理转向注重对支出效果的管理。我省出台实施的财政预

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机制，是以财政支出绩效为重点，涵盖

所有财政资金，对基层财政和预算部门的预算编制、执行和

监管各环节的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考评的一种管理制度，

以加快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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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

理模式，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财政、财务管理水平，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19.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债务）：是指地方

政府依法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

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债券、经清理甄别认定的截止 2014 年

末存量政府债务、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

政府贷款转贷债务。主要分为两类：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

一般债务：是指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主

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的政府债务，由地方政府发行一

般债券融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专项债务：是指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

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的政府债务，由地方政

府发行专项债券融资，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20.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是指因地方政府提供直

接或间接担保，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时，政府负有连

带偿债责任的债务，是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一种。

21.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

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

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集中采购：是指采购人将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委托

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或者进行部门集中采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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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采购：是指采购人将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未列入集

中采购目录的项目自行采购或者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

购的行为。

22.财政性资金：是指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以财政性

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资金，视同财政性资金。

23.预算管理一体化：是以系统化思维整合预算管理全

流程，建立各级财政统一的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将管理规

则嵌入信息系统，构建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制度+技术”

的管理机制，解决当前各级财政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运用

信息化手段推动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全面提高各级预算管理

规范化、标准化和自动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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